区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2018年度

	一、项目绩效自评表

	专项（项目）名称
	项目前期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实施单位
	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 
	 98.66 
	98.66%

	
	其中：预算内资金
	 100.00 
	 98.66 
	98.66%

	
	      政府性基金
	
	
	

	
	其他资金（包括结转结余）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通PPP项目个数
	3个
	3个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计划投资金额
	72.2亿元
	74亿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进省市重大项目建设
	100%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可持续发展
	100%
	100%
	

	
	
	......
	
	
	
	

	
	满意度指标
	受益企业满意度
	受益企业满意度
	100%
	90%
	

	
	
	......
	
	
	
	

	说明
	无


二、项目概况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蔡甸区发改委紧紧围绕省市发改委工作部署和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坚持勇担当、抓落实，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为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于将市场机制引进了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不是所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都是可以商业化的，应该说大多数基础设施是不能商业化的。政府不能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运作基础设施项目等于政府全部退出投资领域。在基础设施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将不得不继续向基础设施投入一定的资金。

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在PPP模式中公共民营合作双方的角色和责任会随项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政府的总体角色和责任--为大众提供最优质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却是始终不变的。PPP模式是提供公共设施或服务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但并不是对政府有效治理和决策的替代。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均应从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立场出发，负责项目的总体策划，组织招标，理顺各参与机构之间的权限和关系，降低项目总体风险。
（2） 项目经费来源
2018年武汉市项目前期专项经费全年累计拨付100万元：其中年初预算资金100万元，于2018年10月份拨付。
（3）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8年项目前期专项经费全年累计支出986,599.00元，其中：用于办公费28,464.00元、电费3,705.94元、邮电费1,194.41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953,234.65元。
（4） 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

区发改委未建立项目前期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未确定项目前期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及标准，因省市未出台项目前期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所以项目前期专项经费管理方面是依照省市区出台的相关文件来执行经费支出。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

2018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目标任务责任分解方案：开通3个PPP项目、计划投资金额72.2亿元。

2018年项目前期专项经费项目完成情况：积极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目前，子基金设立进入管理人招募阶段；开发区产城融合、中法生态城地下综合管廊、知音公园3个PPP项目均通过区政府常务会审议；2018年12个省市重大项目计划投资72.2亿元，完成投资74亿元，超额完成考评目标。
2、 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

2018年区级项目前期专项经费项目考评目标：推进省市重大项目建设100%。

根据2018年各区项目前期经费专项目标完成情况显示：推进省市重大项目建设达到100%，全面完成考评目标，达到良好效果。
（2） 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在全球各个地区，通过多种多样的PPP方式，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总体上持续快速增加。结合全球范围内的PPP项目实践，PPP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更高的经济效率、更高的时间效率、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提高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的财务稳健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品质得到改善、实现长远规划、树立公共部门的新形象、私营机构得到稳定发展。

3、 满意度指标

受益企业满意度

    通过对2018年度项目前期专项经费社会群体的满意度调查，经统计受益社会群体满意度为90%。

（2） 存在的问题

1、 相关管理制度不完善

    没有明确的项目前期专项工作经费管理办法及支出标准和范围。
2、 未按照下达目标执行
    2018年12个省市重大项目计划投资72.2亿元，完成投资74亿元，超额完成目标。

（3） 改进建议

1、 制定项目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

推进区级领导包重大项目工作机制，努力在项目建设一线发现问题，在项目建设一线解决问题，确保全区重大项目有力有序推进。

2、 及时跟进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按照区级下达目标执行任务，按时完成目标。
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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